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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 former prisoner’s experience of the complaint system of the CSD 
立法會申述 2018-01-04 
 
我是一名釋囚，曾經在赤柱監獄服刑期間，遭到懲教人員兩次毆打、4 次栽贓嫁禍而遭紀律聆

訊和懲罰、兩次強迫我作假證供、以及 4 次遭懲教人員教唆指使及包庇縱容犯人襲擊我。第 1
次遭到懲教人員襲擊是在赤柱監獄醫院，遭 1 名醫院的懲教人員用手肘用力壓向我的胸膛，當

時該名懲教人員用布簾遮蓋病床襲擊我，以逃避 CCTV 拍攝，並恐嚇我不可以跟人講。第 2
次遭到懲教人員襲擊是在赤柱監獄的飯堂內的茶水房，因為該處沒有 CCTV，當時我被犯人襲

擊後，被懲教人員帶到茶水房，我不適倒在地上，有兩名懲教人員進入，其中一人在我背後用

右手肘箍頸及用膝撞我的脊骨，另一人在我前面用右手用力扯我前衫猛搖我，令我難以呼吸，

二人並用粗口辱罵我咁多事，咁鍾意投訴。我曾向懲教主任作出投訴，但該主任反問我有無人

證？有無傷痕可以驗傷？有無 CCTV 錄影佐證？再問我即使報警，是否有足夠證據可以將他

們入罪？即使我今次贏了一次將他們入罪，我可能會輸九次，意思是我會遭到懲教人員九次的

報復！由於我怕會遭到懲教人員的報復，所以只好被迫放棄報警投訴。 
 
我之所以遭到懲教人員毆打、栽贓嫁禍、以及遭犯人襲擊，完全是因為我要向行政長官、保安

局、立法會議員、申訴處、懲教署投訴調查組、警方和廉政公署投訴獄方懲教人員官犯黑勾結、

知法犯法、徇私枉法和進行違法違規違紀行為、包括栽贓嫁禍和串謀作假口供陷害我入罪、指

使和教唆犯人襲擊我、藉此報復我投訴官犯黑勾結；強迫我在犯人陳述書作假口供，迫我訛稱

自己的肝病已經好番而不用治療、撕毀我所寫的犯人陳述書以毀滅證據、用粗口辱罵我、毆打

我、冬天迫我用冷水洗頭沖涼、剝奪我運動權利、與囚犯串謀經營「收煙洗衫」，即收取犯人

香煙才提供應該免費的洗衫服務，令我的衣服得不到清洗、「倒賣犯人餸菜」牟利，即私減犯

人的肉類和菜，再賣給其他犯人牟利，令我得不到溫飽。我曾經向懲教人員作出投訴，卻反被

懲教人員指責我「阻人（犯人和懲教人員）發財，尤如殺人父母」。 
 
當我作出投訴後，便遭到懲教人員誣衊我寫波欖賭波，藉口搜倉想搜回罪證，後更栽贓嫁禍我

藏有違禁品而對我作出紀律檢控和懲罰，即使我被單獨囚禁時仍再次栽贓嫁禍來報復我向太平

紳士投訴懲教人員，及後更4次教唆指使及包庇縱容犯人襲擊我，目的是報復我投訴懲教人員，

破壞懲教人員與有黑勢力犯人的勾結和地下秩序，要威嚇我不可以再投訴，又以群眾壓力來迫

我就範，更有懲教人員為了掩飾過錯而強迫我作假口供、竄改紀錄和毀滅證據。 
 
我因為怕被懲教人員報復而曾經不敢作出投訴，但即使我向有關部門作出投訴，最終都是交回

懲教署投訴調查組處理，在自己人查自己人、和自己人攬自己人情況下，投訴調查組包庇掩飾

自己人的罪行，根本沒有作出公平、公正、客觀、全面和獨立的調查，再加上被投訴的懲教人

員講大話矢口否認、職員間又不會頂證，在囚犯人怕報復不敢作證，又無 CCTV 和錄音佐證，

在紀律聆訊中又串謀作假口供，以致犯人遭到虐待也不敢作出投訴，令在囚人士得不到公平、

公正、公義、人道和人性的對待，更剝奪犯人的基本人權和尊嚴。 

(修訂本) 
立法會 CB(2)602/17-18(0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602/17-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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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News clippings 12 July 2017 about complaints mechanism in the CSD 

 
香港 01 港聞 2017-07-12 
 
港聞  
懲教署過去 3 年投訴僅 1%獲證實 釋囚斥人員互相包庇 追究艱難 
撰文： 邱靖汶  
發佈日期：2017-07-12 11:17  
最後更新日期：2017-07-12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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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連有電影、報道講述青少年犯在懲教院所內不為人知、被虐打的生活，再有身患肝病的

釋囚道出自己的遭遇。他聲稱自己曾遭延誤治療、毆打，甚至勸退他投訴，遭對方恐嚇「贏咗

一次，不過以後點捱？」，故直斥現時懲教署「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投訴制度，根本未能處理

及保護投訴人。社區組織協會亦指過去 3 年逾 300 宗投訴，僅 3 宗獲證明屬實，其餘大部分是

「無法追查」，故認為制度須檢討現行制度。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指，投訴機制行之有效，認為指控對懲教工作不公平，促請相關人士若知道

違法行為，應盡快報警。 
 
陳先生斥懲教人員互相包庇，在囚人士難以成功投訴人員的違規行為。（鍾偉德攝） 
 
「出冊」不久的陳先生（化名）曾是赤柱監獄度過人生數個年頭，見盡懲教署職員值規時各種

懷疑違規、違法。患有肝病的他在囚期間要定期要運送到外面醫院覆診，不過兩年多前院所為

他錯誤安排運載甲類犯（最高保安級別）密封囚車，身為丙類犯的陳先生知道該囚車會害他又

暈又嘔，拒絕登車。一位見習懲教主任就陳先生拒絕登車，命令他聲明已完全康復毋須覆診，

致他斷藥及延誤治療，「一唔食藥肝病毒升到天文數字。」 
只懲不教，其身不正點教化人？處理投訴咁卑鄙，好難教導公義。  
更生人士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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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稱坐過運送甲類犯囚車覆診，坐在密封小格內沿途似骰仔般搖得又暈又嘔，又問「葉繼

歡都係甲級犯，咁點解我要同另一個甲級犯一架車？」（資料圖片） 
相關文章 
 
【虐囚指控．來稿】前青年犯回應管浩鳴：請你不要再探訪囚犯了 
 
【虐囚指控】教士常巡監 未聞少年犯被打 管浩鳴：指控有點誇張 
 
【片】前懲教反思錄：我們的矛盾 在於要教化，但沒法不懲罰 

  
陳先生於赤柱監獄服刑時見盡懲教人員互相包庇技倆。(資料圖片) 
內部調查欠透明 有錯不認其身不正 
 
陳先生向署方舉報，惟內部的投訴調查組到獄中求證，不論其他懲教員或囚犯均稱未知有違規

情況，投查組也沒有翻查監獄閉路電視片段。他相信被指控的主任經高層勸退離職，而投訴組

最後因未聯絡上被投訴人以「無法追查」結案。 
 
「四道牆入面佢（懲教）最大！大部分人怕報復唔敢投訴，我係忍無可忍。」他曾就不公違規

向行政長官、太平紳士舉報，卻在獄內被警告「問仲要坐幾耐，贏咗一次，不過以後點捱。」

他聲稱之後更被兩名獄方人員帶到無閉路電視的茶水房毆打，又被誣蔑私藏違禁品要紀律聆訊

及加刑。監獄內盡是要面對過錯、承擔法律責任的犯人，陳先生不禁質疑懲教人員互相包庇的

「文化」，有錯不認怎能教化犯人。 
 

https://www.hk01.com/01博評-香港地/104012/-%E8%99%90%E5%9B%9A%E6%8C%87%E6%8E%A7-%E4%BE%86%E7%A8%BF-%E5%89%8D%E9%9D%92%E5%B9%B4%E7%8A%AF%E5%9B%9E%E6%87%89%E7%AE%A1%E6%B5%A9%E9%B3%B4-%E8%AB%8B%E4%BD%A0%E4%B8%8D%E8%A6%81%E5%86%8D%E6%8E%A2%E8%A8%AA%E5%9B%9A%E7%8A%AF%E4%BA%86
https://www.hk01.com/01博評-香港地/104012/-%E8%99%90%E5%9B%9A%E6%8C%87%E6%8E%A7-%E4%BE%86%E7%A8%BF-%E5%89%8D%E9%9D%92%E5%B9%B4%E7%8A%AF%E5%9B%9E%E6%87%89%E7%AE%A1%E6%B5%A9%E9%B3%B4-%E8%AB%8B%E4%BD%A0%E4%B8%8D%E8%A6%81%E5%86%8D%E6%8E%A2%E8%A8%AA%E5%9B%9A%E7%8A%AF%E4%BA%86
https://www.hk01.com/港聞/103007/-%E8%99%90%E5%9B%9A%E6%8C%87%E6%8E%A7-%E6%95%99%E5%A3%AB%E5%B8%B8%E5%B7%A1%E7%9B%A3-%E6%9C%AA%E8%81%9E%E5%B0%91%E5%B9%B4%E7%8A%AF%E8%A2%AB%E6%89%93-%E7%AE%A1%E6%B5%A9%E9%B3%B4-%E6%8C%87%E6%8E%A7%E6%9C%89%E9%BB%9E%E8%AA%87%E5%BC%B5
https://www.hk01.com/港聞/103007/-%E8%99%90%E5%9B%9A%E6%8C%87%E6%8E%A7-%E6%95%99%E5%A3%AB%E5%B8%B8%E5%B7%A1%E7%9B%A3-%E6%9C%AA%E8%81%9E%E5%B0%91%E5%B9%B4%E7%8A%AF%E8%A2%AB%E6%89%93-%E7%AE%A1%E6%B5%A9%E9%B3%B4-%E6%8C%87%E6%8E%A7%E6%9C%89%E9%BB%9E%E8%AA%87%E5%BC%B5
https://www.hk01.com/社區/102966/-%E7%89%87-%E5%89%8D%E6%87%B2%E6%95%99%E5%8F%8D%E6%80%9D%E9%8C%84-%E6%88%91%E5%80%91%E7%9A%84%E7%9F%9B%E7%9B%BE-%E5%9C%A8%E6%96%BC%E8%A6%81%E6%95%99%E5%8C%96-%E4%BD%86%E6%B2%92%E6%B3%95%E4%B8%8D%E6%87%B2%E7%BD%B0
https://www.hk01.com/社區/102966/-%E7%89%87-%E5%89%8D%E6%87%B2%E6%95%99%E5%8F%8D%E6%80%9D%E9%8C%84-%E6%88%91%E5%80%91%E7%9A%84%E7%9F%9B%E7%9B%BE-%E5%9C%A8%E6%96%BC%E8%A6%81%E6%95%99%E5%8C%96-%E4%BD%86%E6%B2%92%E6%B3%95%E4%B8%8D%E6%87%B2%E7%B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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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提出多項建議，期望增加懲教署處理獄內投訴透明度，提升在囚人士的基本權利。（鍾偉

德攝）  
投訴懲教署 3 年僅 3 宗成立 
據懲教署年報於過去 3 年，完成調查及批簽結果的 314 個案中，僅 3 宗「屬實」證明人員有錯

失；183 宗卻因「證據不足」、「投訴超出時限」、「內容超越調查權力範圍」等原因而「無法追

查」。 
 
儘管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多個接收投訴的渠道，包括向巡視的太平紳士投訴，但個案往往交

回署方內部投訴調查組跟進調查，產生「自己人查自己人」觀感。社協發表報告，建議懲教增

設獨立監察員確保調查透明、加強在投訴時保密工作避免令囚犯擔憂被報復而不敢投訴，署方

更應延長閉路電視片段、保護投訴人，為囚犯移動冊的存檔時限，令投訴調查有足夠物證追查

等共 9 項建議。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回應指，懲教署的投訴機制行之有效，亦有投訴委員會審核投訴的調查結果，

認為有關指控對懲教署人員的工作不公平，又促請相關人士若知道違法行為，應盡快報警。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70712/5694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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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懲教署職員涉濫權 赤柱釋囚遭恐嚇：俾

你贏一次以後點？ 

 

建立時間 (HKT): 0712 14:58 

 

 適中字型 

 較大字型 

陳先生（右）  

一名出獄不久的前囚犯投訴，於赤柱監獄服刑數年期間，眼見職員濫用職權，他亦

一直被虐打、被報復，「懲教係有懲無教」，他曾去信懲教署署長及調查組作出 70

多項投訴，惟最終因「無法追查」而申訴無門。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指，監獄內部投

訴機制欠缺問責制度、缺乏制度先支援、及法律支援不足。  

陳生（化名）指控懲教署職員毆打囚犯及以粗言穢語辱罵囚犯的現象普遍，亦縱容

其他囚犯欺凌他，「拉我去冇閉路電視影到嘅茶水房毆打我，毆打後叫我唔好亂講

說話，亦都唔會打到有傷痕，令你無法驗傷」。陳生向調查組投訴，惟職員對他說，

「你仲要坐幾耐，你今次投訴贏咗一次，以後點算」，陳生指在囚期間對懲教署內

部投訴只會「贏一次輸十次」，因為懲教署職員會報復並向囚犯作出紀律懲罰，陳

生亦因投訴被多次扣除假期。  

陳生續指在囚期間患病覆診，他被安排以甲類囚犯的囚車外出，過往他兩次乘搭此

囚車皆感到身體不適而拒絕外診，根據一般程序，陳生會被安排會見獄方的醫護人

員，並填寫一份陳述書解釋拒絕外診的原因。不過，當日懲教署職員閱畢陳述書後

跟他說，「你不能這樣寫，你要按照我的意思寫！重新再寫一份！」並要求陳生於

陳述書指出因自己病情好轉而拒絕覆診，強迫他填寫內容失實的虛假陳述書。陳生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static.appledaily.hk/images/e-paper/20170712/large/1499842612_58a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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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作出投訴，但因當日在場的四至五名職員皆否認過程有違反程序，而當日其他

在囚人士又表明已忘記事件，調查組亦沒有翻看閉路電視紀錄，最終相關調查不了

了之，被定為「無法追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指，根據懲教署過往三年年報，投訴調查組共收到 314 宗投訴個

案，當中只有 3 宗投訴「證明屬實」，「無法證實」及「無法追查」則有 183 宗。

協會指現時投訴機制欠缺透明度，及投訴期只有 24 個月時間太短，記錄存檔不足及

內部紀律聆訊欠缺公正性，對作出投訴的囚犯未有公平對待。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回應指，對有人根據懲教署數字作出一系列推測，是對懲教署人

員不公平，認為若任何人發現有任何涉嫌違法行為，應立即報警求助，交由警方跟

進調查。  

懲教署表示，社協提及的個案，投訴調查組曾接收相類似的投訴，事件仍在調查當

中。該署稱，一向非常重視及會公平處理任何人士的投訴，不論在囚人士或刑釋人

士，如因所獲待遇感到受屈，可選擇經署內外不同途徑提出申訴或表達不滿。在囚

人士可向院所管方、到院所巡視的懲教署總部首長級人員，或懲教署投訴調查組提

出投訴。他們亦可向巡獄太平紳士、立法會議員、申訴專員、法定機構、其他執法

部門或政府政策局以至相關持份者等投訴，署方會作出配合及提供協助。  

懲教署又指，所有在囚人士被收納於懲教院所時，均會獲安排參加啟導班，期間職

員會向他們講述各種申訴權利及途徑。他們亦可從獲派發的「在囚人士須知」小冊

子（共提供 27 種語言）及各院所內設置於不同位置的電子服務站，得悉各投訴渠道

的詳細資料。所有院所的當眼地方均張貼有關投訴的通告。  

懲教署投訴委員會是由部門 1 名獨立於紀律人員編制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擔任主席，

該委員會成員包括 1 名懲教署助理署長、4 名懲教署高級人員及 1 名懲教署司鐸。該

署不時檢討和優化處理投訴的機制，務求提升部門處理投訴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以

達致公開、公平和公正的目標。剛於去年 8 月成立的投訴上訴委員會，由熟悉懲教

運作的社會持份者組成，現時 10 位委員都是太平紳士。該委員會負責處理投訴的覆

檢工作及就投訴人對投訴委員會審議結果的上訴作最終檢視。   

蘋果日報 2017 年 0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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